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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檔號： TCN/G202324_04(Q/T) 

 

執事先生/女士：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法團校董會 

2024-2025、2025-2026及 2026-2027學年學校校服供應商招標工作 

招標書 

 

本校為一所津貼小學，位於香港仔田灣。2023–2024年度共開三十班；現有學生約 800人。本校

現正安排 2024/25 – 2026/27 三個學年校服供應事宜，特此誠邀校服供應商(下稱供應商)按以

下所列各項要求提交投標書。 

 

I. 合約期 

合約期由 2024年 6月 1日至 2027年 5月 31日。 

 

II. 服務要求 

一. 強制規定 

1. 供應商必須根據附頁「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校服式樣及衣料成份資料」(附件 2)及「校

服報價表」(附件 5)所示種類、款式及材料為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下稱本校)供應學

生校服。 

2. 供應商必須於香港境內設有門市(必須附有門市之商業登記証明)。 

 

二. 服務規定 

1. 供應商每年不少於四次來校為學生辦理訂購、派發或現場售賣校服事宜，供應商須

自行安排及運作，有關日期由本校訂定及安排。 

2. 學生可以現金或支票支付訂金或貨款。 

3. 供應商須於訂購後一個月或合理時間內製備校服，送貨到學校及安排分發。 

4. 供應商須在本港存有適量校服存貨，以便學生購買。 

5. 校服如有缺漏、尺碼不合或質料欠佳，供應商須從速補回或免費更換。 

6. 供應商須提供冬夏季各款男女校服樣本各兩套供學校存檔及展示之用。 

7. 供應商須為每件校服縫有名牌布條。 

8. 供應商須提供本校各種校服之布版。 

9. 供應商須確保各式校服質料、剪裁及價錢合理，不得擅自更改。 

10. 各校服必須縫有衣物成份及保養方法標籤。 

11. 供應商須符合國際衣服安全標準規格，及確保衣物染料對人體無害及合乎 環保概

念。 

12. 校方若對承辦商之校服經營不滿時，會作出口頭/書面警告，要求承辦商即 

 時改善。倘經兩次書面警告而仍未改善者，校方有權即時終止合約而不需 

 作出任何賠償予承辦商，並保留向供應商追討賠償之權利。 

13. 供應商可於「校服供應商評估表」(附件 3) 第 II部份提供相關之服務經驗或其他

補充資料，以供參考。 

14. 學生於訂購校服前應收到公司訂購校服通告。通告及訂購表格之資料整理、排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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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全由 貴公司負責，不另收費。 

15. 校服訂造純為方便學生及其家長，家長有權自行聯絡或選擇其他公司之服務。      

16. 承辦商須於訂購日後提交一份銷售紀錄予校方，以便校方日後參考之用。 

17. 保險:校服供應商需自行投保足夠之責任保險、承擔責任及賠償，以保障校方參與者

及服務機構員工；倘有因服務機構責任而產生之保險訴訟，校方概不負責。如因校

服供應商疏忽而招致本校任何損失，校服供應商需負責全部賠償。 

18. 校服供應商需負責員工之強積金、年假、病假、事假及替工之安排。 

19. 合約期為 3年，由 2024 年 6月 1日至 2027年 5月 31日，但若任何一方擬終止合約，

可於六個月前書面通知對方，此合約即告終止。 

20. 以上合約細則，在雙方協商同意下，可作更改及增刪，以應合約期內之情況變化。 

 

III.  投標者需要遞交的文件及內容要求 

1. 投標者必須填妥附件(1)、(3)、(4)、(5)文件(一式兩份)，附上各項證明文件，並

根據本招標書的要求清楚列明所提供各項服務的詳情或計劃書。 

1.1   已填妥的承投供應「2024/25-2026/27學年學校校服供應商招標」的投標表

格 (附件 1) 

1.2   校服供應商評估表(附件 3) 

1.3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校服布版(附件 4) 

1.4   校服報價表(附件 5) 
2. 投標者需附上各項證明文件如下： 

a. 「商業登記証」的副本，附有公司印章及負責人簽名。 

b. 門市商業登記証明副本 

c. 持牌人的身份證副本(請自行蓋上『影印本』字樣)。 

d. 各款男女校服樣辦一套，即附件 1第 1-17款，共 17款 

所有副本必須加簽作實，有需要時校方會要求 貴公司提供正本核實。 

3. 投標的有效期為 90天，由截標日期起計。如 90天內仍未接獲委聘通知，則是次投

標可視作落選。 

 

IV. 評審程序 

1. 本校將先根據投標者所提交投標書內的所有資料。對所有投標者進行評審。 

2. 如有關標書未能符合上述 II 項第一點強制規定之任何一項，則有關標書將告無效，不

獲考慮。 

3. 如收回之有效標書為三份或以下，委員會有權可能約見全數供應商；如收回標書為四份 

或以上，委員會將可能按需要決定約見不多於三間供應商，會面結果將計算於服務評審 

得分之內。 

4. 投標者必須注意，自行填報的「校服供應商評估表」(附件 3) 將作為日後與本校簽訂商

業合約的基礎部分；本校將依據評估表中由投標者自行申明的承諾，監察校服供應服務。 

5. 學校招標承投所需物品/服務時，校方有權選用多於一間校服供應商。 

6. 本校將按以下四個項目進行審標，分別是：供應商資料(10%)，校服質素(50%)，售價

(20%)，運作模式(10%)及售後服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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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防止賄賂條例 

1.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甄選營辦商的有關

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 (香港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

「利益」)。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

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2. 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投標書將不獲

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VI. 防止串通行為 

投標者不得以任何形式（例如圍標）在投標過程中與其他競投人士串通。若投標者違反或不

遵從本條文，將導致其投標無效。 

 

VII. 維護國家安全 

標書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到校職員曾經、正在或有理由相信職員曾經或正

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到校職員資格的權

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

有必要剔除到校職員。 

 

VIII. 強制性投標規定 

1. 法定最低工資已於 2011 年 5 月 1 日開始實施，如任何招標及採購涉及工資事

宜，投標者必須符合法定最低工資的要求。僱員在任何工資期的工資，按他在該工

資期內的總工作時數平均計算，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 

2. 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又採取另一強制性規定，訂明在 2006 年 5 月 1 日或之

後招標的服務，如須僱用大量非技術工人而有關服務的投標者又出現下列情況，則

其投標建議在五年內將不獲考慮︰ 

i. 因違反以下任何條例而被定罪─ 

a. 《僱傭條例(第 5 7 章)及《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任何違反《僱傭

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而最高罰款相等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附表 8 所述第 5 級或以上罰款的定罪，即屬違反這兩條條例的定

罪記錄〕； 

b. 《入境條例》(第 115 章 )。〔任何違反第 115章第 17I(1)條(僱用不可合

法受僱的人的違例事項 )的定罪，即屬違反《入境條例》的定罪記錄〕； 

c. 第 221 章第 8 9 條及第 115 章第 4 1 條(協助和教唆另一人違反其逗留條

件)； 

d. 第 115 章第 38A(4)條(建築地盤主管因任何不可合法受僱的人接受在建築

地盤的僱傭工作而觸犯的違例事項)；以及 

e.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任何違反第 485 章第 7條 (僱

主須安排僱員成為計劃成員)、第 7A 條( 僱主及有關僱員須向註冊計劃

作出供款)及第43E條(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的定罪，即屬違反《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定罪記錄〕；或 

ii. 在扣分制度下，連續三年因不履行以下合約責任而被扣共三分或以上：在工

資、每天准予工作時數上限、與其僱用以執行政府合約的非技術工人簽訂標準




